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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1985年8月14日国务院批准 1985年8月2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 [85]国函字120号）

第一条 为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基本原则，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公司指依本规定程序设立，有独立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承担经济责任的从事生产经营或服务性业务的经济实体。

公司是法人，董事长或经理是法人代表。

第三条 公司登记管理的主管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四条 开办公司必须向公司所在地的市、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

全国性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

个体经营者不得单独申请成立公司。

第五条 开办公司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公司章程；

（二）固定的生产经营或服务场所；

（三）与生产经营或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自有资金应占一定的比例，银行贷款不能视作自有资金）和设施；

（四）与生产经营或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五）健全的财务制度；

（六）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

第六条 公司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和地址；

（二）宗旨；

（三）经济性质；

（四）注册资金数额及来源；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六）组织机构和法人代表姓名；

（七）利润分配形式和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七条 生产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十万元。以批发业务为主的商业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二十万元；以零售业务为主的商业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十万元。咨询、服务性公司的自有流动资金，不得少于五万元。

以弄虚作假等手法，虚报自有资金来源者，取消其登记资格。

第八条 公司的生产经营或服务范围，应与其注册资金、设备条件、技术力量相适应。在符合国家法律、法令规定的情况下，经核准登记，可以一业为主，兼营其他。

第九条 公司申请登记，必须提交下列文件或文件副本：

（一）公司筹建负责人签署的申请登记书。

（二）政府、政府授权部门或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司，可以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三）公司章程。

联合经营的公司还必须提交联营各方依法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书。

（四）财政部门、银行或主管部门出具的资信证明。

（五）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

公司申请经营国家有特殊规定的行业，应提交有关主管机关的专项批准证件。

第十条 公司名称按《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规定》进行登记管理。

第十一条 申请成立总公司，必须填报分公司和其他分支机构的设置情况。分公司向其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时，应提交在其总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证明文件。没有分公司的，不得成立总公司。

第十二条 公司申请登记，其注册资金，除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批准者外，应与实有资金相一致。登记费按注册资金总额的千分之一交纳，注册资金超过一千万元的，超过部分按千分之零点五交纳。

第十三条 公司合并、分立、修改章程和变更主要登记事项，经批准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公司停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歇业登记，缴销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凡国内公司在外国（地区）开办各类公司或分公司的，必须持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机关的批准文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公司开业、歇业和变更名称、地址，均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表企业登记公告。

公司经核准登记后六个月内未开展经营业务的，视同歇业。应办理注销手续，缴销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公司经核准登记开展经营后，应于每年二月底前向原登记管理机关提交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办理年检注册手续。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公司遵守国家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公司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根据情节轻重，按《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理：

（一）未经登记擅自开业的；

（二）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虚报或谎报注册资金和公司主要负责人身份以及其他登记事项的；

（三）擅自改变已核准登记的名称、地址、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其他登记事项的；

（四）不按规定提交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办理年检注册手续的；

（五）违反国家法律，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

第十八条 从事经营性业务的各类“中心”的登记管理，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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